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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對於揮發性有機污染物（VOCs）通常可以採用熱破壞法、冷凝法、吸附

法、生物法處理，請分別說明其處理原理與方法。（25 分）

二、近年來利用生物薄膜法（MBR）取代傳統活性污泥法處理有機廢污水有

快速成長的趨勢，請詳細比較傳統活性污泥法與 MBR 系統對於曝氣槽

污泥濃度、水力停留時間、污泥齡、食微比（F/M）、廢棄污泥量、出水

水質、曝氣槽容量需求、能源消耗、設備維護等參數之差異。（25 分）

三、數十年來，熱解法（Pyrolysis）被認為是有機廢棄物資源化的處理方法之

一，此技術細分可包括氣化、油化與炭化；比較熱解法與焚化法在原理、

方法之差異與優缺點。（25 分）

四、受污染場址土壤採樣應如何規劃採樣點的佈設？（15 分）如採系統化網

格法選取採樣點，應如何執行？（10 分）


